
关于《江苏省前沿技术研发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省前沿技术研发计划项目管理，以前沿技术突破引领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省科技厅起草了《江苏省前沿技术研发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制定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省委、省政府出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省前沿技术研发计划，增加原创性、颠覆性科技供给。为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省科技计划新增设立前沿技术研发计划，瞄准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原子制造、细胞与基因技术、深海深地空天等前沿技术攻关，努力以高质量科技供给引领新场景、创造新需求、催生新产业，使江苏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根据近年来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实践和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结合《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工作操作规程》和《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合同制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规定，制定《江苏省前沿技术研发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2、 主要考虑
一是突出计划定位。前沿技术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计划致力于服务高水平科技强省建设，以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制高点为目标，按照“前瞻布局、应用牵引、协同创新、因地制宜”原则组织实施项目，力争实现更多“从1到10”的技术突破，引导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通向生产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二是完善组织方式。《管理办法》明确了可结合实际采取公开竞争、“定向委托”、“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方式遴选项目。创新前沿技术主动发现机制，注重多渠道、常态化发掘项目，通过主动谋划、重点发掘与广泛征集等方式组织项目。三是规范实施管理。依托江苏数字科技平台实施项目全流程管理，规范年度执行情况填报、关键节点检查、重大事项变更、后续资金拨付、项目验收结题等操作流程和实施要求，按规定对项目形成的研究成果进行标注或声明，为项目团队提供项目成果转化指导和资源对接服务，加大优质项目滚动支持。四是加强跟踪监督。建立多层次监督评估体系，通过现场检查、绩效评价、财务审计等方式，对项目实施情况和实施主体履责尽职情况进行监督评估，强化激励和问责，明确违规行为处理方式，推动建立以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最大限度管控风险为主导的尽职免责机制。
3、 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分为7章35条，包括总则、管理职责、组织方式、实施管理、验收结题、监督评估、附则。
（1） 总则。共5条，说明《管理办法》的制定依据，明确计划目标定位、实施原则、重点领域和支持方向等。
（2） 管理职责。共5条，明确省科技厅、省财政厅、项目主管部门、项目承担单位、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等各方职责。
（3） 组织方式。共6条，明确支持对象、指南编制发布、项目遴选方式、创新项目发现机制、资金支持方式等内容。
（4） 实施管理。共8条，明确项目执行情况填报、过程检查、重大事项变更、成果标注声明等项目全流程管理要求。
（5） 验收结题。共4条，明确项目验收结题的办理流程、处理方式等相关要求，加快推动项目成果转化。
（6） 监督评估。共5条，明确项目监督检查、科研诚信管理、违规行为处理、尽职免责机制等要求。
（七）附则。共2条，主要明确《管理办法》解释权和施行期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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